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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年度

●97年度台灣農藝學會 本場論文獲研究成果獎

●97年度苗栗漂鳥喜鵲營、築巢營開辦 歡迎上農業漂鳥網踴躍報名

●公告 97 年第1 期作公糧稻穀收購數量、價格暨收購期限

●本場籲請農友注意防範－梨樹的惡魔  中國梨木蝨

●97年度園丁計畫5月7日起開放報名

●新婚誌喜，別忘了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，結婚登記日是婚姻生效日

本期要目

※保防宣導短語※ 反貪不分你我他，廉能政府靠大家！

台灣農藝學會於97年4月17日假台灣大學工學院國際會議廳及農藝系舉

辦「97年作物科學講座及研究成果發表會」，大會特邀請國家實驗研究院

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鄒箎生副主任主講「農藝科技的前瞻規劃」及台大

植物系蔡嘉寅教授主講「全球缺糧的困境與挑戰」。鄒副主任演講重點在闡

述農藝科技重要性與未來規劃方向，其強調傳統農業是靠天吃飯，現代農業

是人定勝天，而知識農業則是以天人合一為最終目的。而蔡教授的演說則在

呼籲未來全球面臨糧食短缺，台灣對此應及早規劃因應對策，再深入思考基

因改良作物（GMO），如能源作物之推廣以應付生質能源的需求。

此外，本場在會中亦發表3篇論文，一篇為蠶蜂課盧課長美君博士、林

秀滿小姐、王雲斌小姐及花卉中心戴廷恩博士共同發表之「以RAPD及ISSR

分子標誌分析桑品種間親緣關係」；另一為蠶蜂課王助理研究員仁助及吳添

金技佐共同發表之「利用多變數分析技術標準化桑椹之抗氧化分析方法」，

此論文榮獲生物統計組研究成果獎殊榮。而作物改良課張課長素貞博士與台

灣大學農藝系盧虎生教授共同指導之研究生吳以健，其發表「良質米生產之

氣象環境與發育生理指標及品質之關係」一文則獲海報論文之研究成果獎。

台灣農藝學會本場
論文獲研究成果獎

文、圖/張素貞

本場蠶蜂課王助理研究員仁助先生
論文發表

本場王助理研究員仁助榮獲研究成果獎
由作物改良課張課長素貞代為接受頒獎

本場作物環境課張課長
素貞之海報論文發表

本場蠶蜂課盧課長美君
之海報論文發表

新婚誌喜，別忘了到戶政事務所
辦理結婚登記，結婚登記日是婚姻生效日

文/編輯室

自由時報97年4月21日報導「5月23日以後，改登記制，法院公證結婚不會取

消」，指稱司法院為因應結婚改採登記制，刻正研修公證法施行細則，為結婚新制

實施後，法院繼續辦理公證結婚事項取得法源依據等，為避免各界誤會，法務部提

出以下之說明。

1.自97年5月23日起，公證結婚不發生婚姻效力；當事人必須向戶政機關辦理結

婚登記，婚姻才有效：

96年5月23日總統公布的民法第982條規定：「結婚應以書面為之，有2人以上證

人之簽名，並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。」上開規定於新法公布後1年

施行，因此，自今年5月23日起，結婚改採「登記制」，必須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

關辦理結婚登記，婚姻才有效。又目前結婚制度係採儀式婚，民眾多有以公證結婚

之方式以符合法律規定之結婚要件，惟新法施行後，公證結婚辦理之事項僅為「結

婚儀式及書面」之公證，結婚當事人如僅前往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處辦理公證結婚，

並不符合新法所定結婚之要件，結婚當事人仍須前往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，婚姻

才有效。

2.結婚宴客與登記不同時，仍以完成登記時發生婚姻之效力：

結婚改採登記制後，雖不以舉辦公開儀式為必要，惟民間習俗可能多仍維持婚

宴以昭告親友，恐生宴客與登記不同時之問題，因新法已改採登記制，自仍以完成

登記時發生婚姻之效力。此外，如當事人先宴請貴客，未及前往戶政機關辦理結婚

登記，當事人之一方突遭變故，致不能完成登記時，婚姻尚未發生效力，對於當事

人產生不利之效果。因此，結婚當事人最好「先登記，再請客」，以保障自身的權

益。

3.新法施行前已有效之婚姻，於新法施行後，縱未辦理結婚登記，其婚姻效力不

受影響：

結婚改採登記制於今年5月23日施行，上開規定並無溯及既往適用，因此，新法

施行前已有效之婚姻(舉辦公開儀式並有2人以上之證人)，於新法施行後，縱未辦理

結婚登記，其婚姻效力不受影響。

(本文摘錄自法務部及內政部宣導資料)




